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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水政〔2019〕150号 
 
 

 
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《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教师周转房管理办法》已于 2019 年 6

月 10日学校党委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特此通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7月 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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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龙子湖校区教师周转房的日常

管理，营造安全文明的居住环境，根据国务院《物业管理条例》

(2018 年 3 月 19 日修正)、《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》(2018 年 1

月 1日施行) 、《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公有房屋修缮管理办法》（华

水政〔2017〕149号）及《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公有房屋管理办法》

（华水政〔2019〕148号）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教师周转房指学校以收取成本价格，签订协议，分

配给符合条件的教职工居住使用的公寓住房。教师周转房产权归

学校所有。 

第三条  学校成立教师周转房管理工作领导小组，作为教师

周转房的管理机构。校长为组长，分管后勤服务中心校领导为副

组长，纪委、党委宣传部（文明办）、保卫处、人事处、财务处、

基建处、离退休职工工作处、国有资产管理处、工会、后勤服务

中心等处室负责人为组员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后

勤服务中心。 

第四条  经学校分配获得周转房的教职工拥有该周转房永久

使用权及直系亲属的继承使用权，其应自觉服从学校统一管理并

严格履行协议。 

第五条  教师周转房实行借住（出租）备案制。借住（出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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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象仅限于我校教职工（含人事代理、离退休、特岗人员）、周

转房户主夫妻的直系血亲。 

借住（出租）前，教师周转房户主应在学校房产和物业管理

部门申报备案，提供借住（出租）人员信息和校属单位的业务往

来证明。同时，应按公安部门临时住宿或暂住有关规定做好在学

校保卫部门的报备登记。 

借住（出租）人员不得再转借、转租、混租等，因借住（出

租）发生纠纷的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，学校不承担任何责任。 

第六条  对私自对外借住（出租）周转房者经查实借住对象

不符合相关条件的，一经发现并查实，学校除责令该户主立即收

回房屋外，并从发现之日起扣发当事人精神文明奖直至收回房屋。 

借住（出租）期间造成安全事故或不良影响的，应依法予以追究

相应经济和法律责任。情节特别严重或拒不收回的，应予以行政

处分并取消其教师周转房使用权。 

第七条  教师周转房住户不得私自改变住房结构和原有使用

性质，不得在周转房内从事超出使用属性的其它活动，如开办公

司、加工作坊、办学习班、培训班等。学校有关部门应依规依法

对周转房使用进行监管，对有上述违规报请学校周转房领导小组

进行处理，涉及违法的报请公安等相关部门依法对当事人和房主

进行处理。 

第八条  教职工及其借租者应自觉维护教师周转房区域内文

明、和谐、整洁环境，遵守学校和周转房工作领导小组制定的相

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— 4 — 

关规定，正确处理邻里关系，教育好家属子女，履行相应的义务，

自觉抵制各种不文明行为。 

第九条  教职工或其家属子女侵占教师周转房区域内公共财

产、公共区域，损坏公共设施设备等，造成较大损失或不良影响

的，除退还财产或照价赔偿外，视情节给予户主通报批评、取消

当年各类评优评先资格、扣发教职工本人当年度 6个月精神文明

奖等处罚，情节严重的经学校研究予以行政处分。 

第十条  根据学校人才引进政策聘用的各类人才予以临时使

用的周转房，聘期结束后即行退回。具体情况依据学校研究决定

及聘用合同执行。 

柔性引进的各类人才原则上不予分配使用周转房，在学校工

作每年三个月以上的，在有房源的情况下提供临时性周转房，聘

期结束后即行退回。 

学校引进省级特聘教授以上高层次人才及组织调动管理四级

以上职员，在有房源的情况下，享受教师周转房待遇。 

第十一条  教职工（户主）主动调离、辞职、聘期届满未续

聘、被学校解聘、因违法违纪被学校除名等情形下与学校解除人

事关系的，应在离校前按原签订的协议向学校交回原分配的教师

周转房。 

第十二条  在符合学校有关规定的前提下，双职工（均为在

校正式职工）一方离职、解聘或调离的，住房可由另一方居住使

用。当事人需持人事处出具的在职证明和双方结婚证到学校房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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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办理变更手续。 

学校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主动调离学校的，应在其调离学校前

向学校退回原分配的教师周转房。其配偶为享受人才引进政策一

同调入学校工作的，其配偶不再享有周转房的继续使用权，应该

限期撤离。 

因上级组织提拔、交流调离学校的教职工可保留教师周转房

使用权及直系亲属的继承使用权。 

第十三条  在校双职工离婚的，教师周转房的处置归属遵从

双方离婚协议书或法院判决书中有关财产分割的条款。符合变更

登记的，双方需携带离婚证、离婚协议书或法院判决书到学校房

管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夫妻有一方非本校教职工，离婚后非本校教职工的不再享有

学校周转房使用权。 

第十四条  教师周转房继承权的归属遵从教师周转房户主遗

嘱或依据法定继承的继承人居住使用。继承人需到公证机关依法

公证或出具法院判决书办理过户，并如实提供有关材料至教师周

转房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办理过户手续；继承者也可自愿将

周转房退还给学校，学校按照规定退还相应款项。 

第十五条  因各种原因退回学校的教师周转房经验收合格

后，予以退还原房款。另考虑物价上涨等因素，从原购房票据开

具之日起，按照每年（不足一年的按一年计算）学校开户行同期

利率累计原房款的上浮补偿额，一并予以退还。该原房款上浮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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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之后按政策获得该房使用权的教职工承担。 

用于学校周转房管理统一收取的各项费用、个户装修及室内

修缮等各类费用学校概不予以承担。 

第十六条  教职工因特殊原因需出让教师周转房使用权的，

应当报请学校批准后履行相关手续。学校享有优先受让权，除学

校外，出让对象仅限于我校在职在编且未享受周转房待遇的教职

工（含人事代理人员）。具体出让办法另行制定。 

私自将周转房出售或转让的，一经查实，除按照本办法第六

条规定予以处理外，另自发现之日起每月按该户主月工资的 50%

扣发，直至收回周转房。 

第十七条  学校参照国家和河南省的有关规定并结合我校实

际情况，另行制定教师周转房维修基金收缴和管理使用办法。 

第十八条  教师周转房日常管理实行社会化物业管理，由学

校引进的物业服务公司提供物业服务工作。 

教师周转房的维修、装修、消防、卫生、绿化、车辆、物业、

借住等日常管理按照教师周转房管理细则执行。教师周转房管理

细则另行制定。 

第十九条  本办法适用于已签订协议、分配给教职工的教师

周转房。学校参照周转房分配给教职工的其它公有房屋参照本办

法执行。未分配的教师周转房及其它公有住房的管理按照学校相

应管理办法执行。 

第二十条  本办法由学校教师周转房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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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释。未尽事宜，由学校教师周转房管理领导小组报请学校研究

决定。 

第二十一条  本管理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学校原有关规

定与本办法冲突的依据本办法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9年 7月 7日印发 


